
关于组织开展第五期“新任教师教学基本功研习营” 
活动的通知 

各相关单位、各位新入职教师： 

根据广东省教育厅《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指导意见》（粤教继函

〔2018〕48号）、《暨南大学“新任教师教学基本功研习营”活动实施方案

（2021 年修订）》（暨教〔2021〕73号）（附件 1）要求，为更好地落实学校

教师教学发展相关制度，帮助和促进新入职教师夯实教学基本功，学校决定组

织开展第五期“新任教师教学基本功研习营”活动（以下简称“研习活

动”）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研习活动对象 

参加 2024 年岗前培训的专任教师（专任教师包含教研岗教师、教学岗教

师及辅导员）。 

已有相当教学实践经验、且职称为副教授或教授的新任教师，可由所在单

位综合考量确定是否参加。无本科教学要求的单位的新任教师、其他研究型教

师等，可自主确定是否参加。根据广东省通知要求，辅导员须参加并完成教研

实习，研习营其他活动可自主选择参加。 

二、研习活动时间与内容 

第五期研习营活动时间为 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8月底，研习内容包括模

块化和分学科的培训交流活动、教研实习、教学竞赛、新任教师教学发展档案

等，具体详见活动实施方案（附件 1）。 

（一）开营仪式 

另文通知。 

（二）模块化和分学科的培训交流活动 

模块化的交流培训活动分为集中培训和常规培训，集中培训由学校组织开

展，一般在开营仪式后举办，另文通知；以常规培训贯穿整个研习活动周期，



以学校、学院（部、校区）、系（所）层面开展的结合专业学科特点的教师教

学发展活动为主。 

（三）教研实习 

实习期为 2024 年 9月至 2024 年 12月底，实习内容包括教研导师和新入

职教师课堂互听、教学技能训练、科研实践等，实习工作量累计不少于 20学

时，具体详见附件 2。 

（四）教学竞赛 

按照学校两年一届的惯例，第八届本科课程新任教师教学竞赛将于 2024

年 10月-12月期间开展。 

校区、学院（部）也可开展或组织参加针对本学科专业特点的教学基本功

大赛，以赛促教、以赛促改、以赛促创。 

（五）新任教师教学发展档案 

每位新任教师需在研习营开营后及结束前各录制 1 次微格教学录像（教研

实习提供的录像可任选其一），每次不少于 20 分钟，用以作为对比个人教学

的依据，并将作为建立教师发展档案的材料，由学院（部）留存。 

三、研习活动考核与要求 

（一）考核内容 

各相关单位侧重考评新任教师参与研习活动、研习任务完成情况和效果，

学校侧重考评相关单位的组织工作及实效。 

序

号 
考核项目 考核周期 

考核材料 

提交时间 
具体考核内容 考核结果 

1 

中期考核： 

教研实习 

考核 

2024年 

9-12月 

2024年 

12 月 

新教师的“六个一”实习作业 

（详见附件 2） 

教研实习成绩

录入广东省岗

培系统 



序

号 
考核项目 考核周期 

考核材料 

提交时间 
具体考核内容 考核结果 

2 结营考核 

2024年 9

月-2025年

8 月 

2025年 

9 月 

新教师对研习营所有活动的参

加情况、完成情况及实际效果 

（详见附件 1） 

颁发合格证

书、评选先进 

（二）各相关单位持续加强过程管理和综合考核。 

1.各相关单位组织 3-5 人考核专家小组，原则上应由分管本科教学院领

导、教科办负责人、院教学督导委员会委员、相关系主任等人员组成。考核小

组应持续加强对新任教师研习活动的指导，对研习过程、研习效果、任务进度

及时提出改进建议；应根据研习营活动的任务和学时要求，开展综合考核工

作，考评新任教师研习效果，并总结本单位组织情况。 

2.充分发挥学院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的作用。 

各单位在组织开展教研实习等工作过程中，充分发挥本单位本科教学督导

委员会对新教师、教研导师及学院组织工作的指导督促作用。 

（三）学校将根据结营考核结果，给予考核“合格”者颁发研习合格证

书。研习营将评选“先进单位”和“教研导师-新任教师教学合作发展先进典

型”。考评优秀的单位和教师在其他相关评优、校外交流学习发展等活动中，

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权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各单位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 

序号 报送日期 报送材料 

1 
2024年 9 月 23日

17:00 前 

附件 3：新入职教师教研导师名单汇总表 

附件 4：考核专家小组名单 

2 
2024年 12 月 30 日

17:00 前 
附件 8：教研实习考核情况汇总表 



（二）各相关单位可用适当的方式对积极参加研习营活动并取得良好发展

成效的新任教师、积极指导新任教师取得良好成效的教研导师进行表彰、奖

励；对不积极参加研习营活动或教学质量无改进的新任教师、不积极指导新任

教师的教研导师进行负向激励。各校区、学院（部）持续发挥教师发展分中

心、教科办的组织力，为本单位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创造有利的条件和帮助。 

（三）本项工作由本科生院教师发展中心具体组织。 

联系人：胡希茜 骆程 刘骏骁；联系电话：020-85222162； 

邮箱：ojsfzzx@jnu.edu.cn；办公地点：行政办公楼 337室。 

特此通知 

  

附件： 

1. 《暨南大学“新任教师教学基本功研习营”活动实施方案（2021年修

订）》（暨教〔2021〕73 号） 

2.暨南大学新入职教师教研实习实施方案 

3.新入职教师教研导师名单汇总表 

4.考核专家小组名单 

5.新入职教师教研实习听课表（新入职教师填写） 

6.新入职教师教研实习听课表（教研导师填写） 

7.新入职教师教研实习评价反馈表 

8.教研实习考核情况汇总表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科生院教师发展中心    

2024年 9 月 11日 

 


